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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卷一般性問題
1. 問卷何時提供予企業？
答：因採自願性填寫，考量企業ESG問卷於申貸時由金融機構併同徵信文件向企業徵提，客戶填寫意願較高，爰於新貸或續貸時，提供問卷（電子檔或紙本）予企業填寫。
2. 問卷提供對象是否可採以上市櫃公司，或特定產業，或一定規模以上企業為優先適用對象?
答：否，本項問卷係採鼓勵性質，問卷提供對象範圍不區分企業規模、產業別、是否上市櫃，亦即全體企業授信戶皆列為鼓勵填寫對象。
3. 問卷提供對象是否包括OBU境外公司客戶？
答：是，為協助金融機構瞭解企業ESG表現，以及為利金融機構依PCAF等方法學所估算其投融資對象之範疇三碳排放資料，OBU境外公司亦為金融機構之融資對象，仍應提供問卷予企業填寫。
4. 若僅有部分銀行要求企業填寫問卷，是否造成企業轉向其他毋需填寫問卷之金融機構辦理業務？
答：主管機關表示本項問卷除建置企業ESG永續活動等相關資訊外，亦有促進企業重視ESG永續經濟活動之宣導性質，並提供企業自我檢視ESG永續認定條件，各會員機構辦理新貸或續貸時皆應提供問卷予往來企業，以避免企業因問卷填寫造成與銀行業務往來的取捨選擇。
5. 因各金融機構所提供同一家企業之問卷內容大部分都重複，企業對於同一問卷需重複填寫，是否可由最大債權銀行徵提，或統一請企業向第三方單位提供。
答：為避免企業與不同金融機構往來而須填寫問卷數次及提高資料傳輸效率，若客戶於新貸或續貸表達先前提供之問卷內容未異動，則金融機構僅需擷取資料並更新問卷填寫年月，報送至本中心即可。
6. 問卷除了所訂欄位內容外，金融機構可否依內部特定需求另新增其他欄位？
答：本項問卷內容係以適用對象為中小企業所擬訂，如金融機構依所遵循規範或國際公約等有特定資料需求，而欲建置企業更細緻(例如範疇一再細分各類別)或增加其他ESG相關資料，可依本項問卷為基礎自行增加所需欄位。又所報送檔案內容係以本項問卷為基準，自行調整問卷內容至少涵蓋本項問卷欄位。

2、 企業ESG資料
1.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邊界為何？
答：為使溫室氣體排放有一致性比較基礎，並為計算產業別之排放係數，盤查邊界統一以全公司為主。若企業僅部分盤查，方才於問卷中填寫部分盤查邊界之說明。另為以該部分盤查覆蓋範圍推估全公司之排放數據，依盤查邊界涵蓋範圍之營收或資產占全公司營收或資產之比例。
2. 問卷欄位可否標示該資訊已揭露於證交所的「公開資訊觀測站」，以避免客戶重複填寫？
答：鑑於金融機構往來之授信戶絕大多數屬非上市櫃公司，並未於證交所「企業ESG資訊揭露」公告訊息，且上市櫃公司之盤查邊界多與本項問卷盤查邊界（以全公司為主）可能不同，因此建議仍請客戶填寫完整欄位資訊，本項問卷欄位不另作標示。
3. 有關資料年度是否以「年度」或「最近一個年度」欄位替代，以確認資料區間，同時亦保持填答彈性？
答：為避免企業填寫營收等財務資料與溫室氣體排放所屬資料年度不同，造成無法計算相關碳排密集度及行業碳排係數，例如：112年3月填寫110年度營收、資產，但填寫111年度碳排數據。因此，統一以填寫問卷時之前一年度1至12月全年度資料為基準。
4. 如企業尚未進行碳盤查，是否有相關資源可提供企業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
[bookmark: _GoBack]答：可請企業參加由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提供免費「碳健檢與AI財務服務」，以取得企業可信度較高之碳排放數據，並作為填報企業ESG問卷之依據，詳情網址如下。
(1)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碳健檢與AI財務服務》(https://www.sme.gov.tw/drsme/drsme/Plan/plan_more?id=acbd11f7cf0b431091c80c8060daaf96)
或請企業利用公務機關提供之估算工具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例如：
(2)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calcaulate/03_2_info_edit.aspx）
(3)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碳排金好算》（https://pj.ftis.org.tw/CFCv2)
(4)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碳排乎你知》(https://siggq.tw/login.jsp?lang=tw)

3、 第二版永續經濟活動自評問卷相關
1. 如何驗證客戶所填問卷內容真實性?若企業填寫永續程度自評判斷結果與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之實際結果不一致，例如:依本指引永續程度應為「轉型中」，但客戶卻填寫「符合」，如何處理？
答：提供企業填寫永續經濟活動認定自評問卷可視為金融機構透過議和過程協助企業達成永續目標，並非強制規定金融機構具查證責任，如客戶所填寫內容明顯與事實不符，或未達所訂本指引之技術篩選標準卻勾選符合條件一，可依問卷填寫範例及附表說明與客戶溝通並瞭解狀況，以協助企業自我檢視檢視ESG永續認定條件，並與企業共同達成永續目標。
2. 「轉型計畫」之內容為何？如何擬訂？
答：有關轉型計畫之說明及樣本，可參閱『轉型計畫建議涵蓋事項』，企業可依據其業務性質及實務需要，或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制定切合其轉型規劃的內容。
企業除提供轉型計畫予金融機構外，如企業願意公開揭露轉型計畫，建議揭露形式包括但不限於永續報告書、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書、TNFD（自然相關財務揭露）報告書、年報、官方網站，及上市櫃公司可於「ESG數位平台」揭露參考指引相關資訊，或其他公眾可取得之適宜方式。為提升轉型計畫之可信度，企業可請第三方機構進行查證或確信，並檢附相關資料。
3. 表格一及表格二僅有三欄活動序號可填寫，若客戶之「營運經濟活動」或「個別專案項目」序號超出三項，如何處理？
答：請提供另外一張表格一或表格二接續填寫。
4. 若同一項經濟活動（適用本指引）有部分符合(或部分轉型中)，部分不符合，如何填報？例如：建商（經濟活動:「新建築物」）『甲/乙建案』符合，『丙建案』未符合標準；或「紡織」中部分產品，如『紡紗織布』符合，但『染整』未符合；或「鋼鐵」中部分製程，如『電弧爐製程』符合，『一貫製程』未符合；或「水泥」/「平面顯示器面板」公司分別依各廠區進行評估計算(每公噸碳排)，例如『台中廠』(面板3.5代廠)符合，『高雄廠』(面板4代廠)未符合。
答：為能真實呈現企業符合永續之營收比例，避免企業經濟活動中因部分產品（或製程或廠區）未達技術篩選標準而使「適用本指引經濟活動」之營收全部計入不符合(或全部計入符合)，企業可將符合技術篩選標準之產品（或製程或廠區）填報其合計營收占比。例如:建商以”各建案”分類進行評估，假設A公司甲建案前一會計年度認列營收占全公司營收30%，乙建案占40%，丙建案占20%，另有一項不適用本指引(工程顧問服務)。甲、乙兩建案皆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能效標示..等(符合條件一技術篩選標準)，兩建案亦符合條件二、三，則可將兩建案之營收占比合併計算（30%+40%=70%）填報成一項經濟活動（永續程度「符合」）。丙建案未符合條件但有轉型計劃（永續程度『轉型中』）單獨填寫第2筆（若另有建案『不符合』則再合併填寫成第3筆），問卷填寫範例如下。同理，若企業係以各廠區作為認定標的，則可分別就該廠區是否符合條件一、二、三分別進行評估判定，並就符合永續之各廠區營收合併填報成一項，另未符合之廠區之營收占比合併計算填報成一項。
	項次
	營運經濟活動序號
	01
	02
	03

	1
	適用指引活動代號
	F01
 –甲及乙建案
	F01
-丙建案
	工程顧問服務

	2
	活動適用類別
	一般經濟活動
	一般經濟活動
	不適用

	3
	該經濟活動營收占比
	70       ％
	 20        ％
	 10   ％

	4
	條件一
	符合
	不符合
	-

	
	
	▓氣候變遷減緩
	▓氣候變遷減緩
	-

	5
	條件二
	符合
	不符合（續填不符合項目：ex污染預防與控制)
	-

	6
	條件三
	符合
	符合
	-

	7
	是否有轉型計畫
	-
	有
	-

	8
	永續程度自評結果
	符合
	轉型中
	不適用




4、 檔案報送相關
1. 檔案報送頻率為何?是否與204檔新增核准額或201檔授信餘額檔進行勾稽？
答：檔案報送頻率為新增或異動，因目前本項問卷採企業自願性填寫。因此，檔案報送並不會與201或204檔勾稽連動。
2. 檔案報送時間可否固定每年統一的一個季度集中報送。
答：否，檔案係依客戶所填問卷時報送，若已報送前一年企業完整資料，該年後續往來時客戶若表明問卷內容未有異動，僅需更新為資料最新年月（第4欄客戶問卷填寫年月）並報送至本中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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